
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追溯调整的专项意见 

 

公司按照财政部 2017 年调整公布的核算规则和公司

的实际业务需要,对公司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进行变更, 公

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，该专项说明客观、

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,不存在损害公司利

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

追溯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,因此,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此情况所做的专项说

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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